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 

之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旭光电”）

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对东旭光电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关于东旭光电 2020 年 1-6 月份的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独立意见 

东旭光电 2020 年 1-6 月份发生的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的资金往来

事项，属于正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资金往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关

联方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关于东旭光电 2020 年 1-6 月份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704,287.51 万元，其中，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381,278.27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

单位提供的担保为 323,009.24 万元。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违规对外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 255,000.00 万元，至 2020 年 7 月 23 日已全部解决，公司相应的担

保责任也已全部解除。 

我们作为独立董事，已经督促董事会对造成的违规事实进行深刻反省并积极

整改，要求公司及各级子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度，避免类似的情况再

次发生。 

3、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

意见 

公司此次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宜，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对提高公司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此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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